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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

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 
 
致：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

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事宜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发行”或“本次发行上市”）的专项法律顾问，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

服务。 
现本所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宏源证券的业务由申

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万宏源承销保荐”）依法承继

事项，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以下简称“本法律意见书”）。 
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、名称、缩略语，除特别说明者外，与其在

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、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。 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，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关问题，进行了本所

认为必要的调查、收集、查阅、查询，并就有关事项与公司进行了必要的讨

论。 
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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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

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

信用原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本所律师根据《证券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，按照律师行

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

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 
本所核查了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吸

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4]1279 号）及《关于核准

设立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及其 2 家子公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5]95 号），

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、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的营

业执照和相关工商资料，与原宏源证券、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相关人员访谈。 
经核查，申银万国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宏源证券，申银万国作为合并后的

存续公司，更名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并以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的证

券类资产及负债（净资产）出资设立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，申万宏源证券有

限公司设立申万宏源承销保荐。本次保荐机构的合并重组已经有权部门批准。 
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已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取得营业执照（注册号：

650000039003362），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

许可证（编号：14030000），经营范围为：证券承销与保荐（国债、非金融企业

债务融资工具、政策性银行金融债、企业债承销业务除外），与证券交易、证券

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。 
发行人与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就项目转移与承接签署补充协议。 
本所认为，原宏源证券作为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，其业务由

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依法承继，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对本次发行上市的业务承继合

法有效，不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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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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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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